
附件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图书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公共图书馆

建筑防火安全技术标准》《德阳安装技师学院消防安全管理

办法》等文件精神的要求，为加强学院图书馆消防安全工作，

维护图书馆正常工作秩序，保护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和生

命安全，预防和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特结合本馆实际情况，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图书馆消防安全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实行教学主管副院长、教务处处长、图书管理员三

级行政负责制，层层落实到人，教学主管副院长对本馆消防

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教务处处长及馆员是图书馆消防安全

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第三条 图书馆设1名消防安全联络人，负责学院图书馆

消防安全工作，督促执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配合学院安委

会进行消防设施检查与管理，组织消防演练，开展消防安全

教育等。

第二章 安全教育



第四条 每月根据安排，利用部门会议等多种形式，对

馆员进行防火、防盗、防虫、防伤亡事故的宣传教育，增强

馆员的安全意识。

第五条 凡是新进馆员，必须进行防火安全教育，否则

不得安排上岗。

第三章 消防安全管理

第六条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等危险品

进馆。

第七条 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严禁使用电炉、电熨斗、

电烙铁以及电暖器等设备，非火警不得动用消防设备。

第八条 严格遵守用火、用电管理规定，一切电源线或

电器设备必须由工作人员安装。不准私拉乱接电线、插座，

严禁超负荷用电。

第九条 馆内门窗、仪器设备要及时检查。下班前要检

查门窗是否关好、水电是否切断，发现有损坏及时报修理。

第十条 工作地点的照明灯具必须保持完好，不准用可

燃物做灯罩，停电期间严禁使用明火照明。

第十一条 确保消防通道的畅通，通道堆放物品不得堵

塞过道。

第十二条 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值班人员守

则，馆员交接班要交待清楚。



第十三条 馆员都要熟知本部门消防器材存放处和使用

方法，熟知火警电话号码（119）和安全保卫部联系方式，

以及报警注意事项。

第四章 消防安全检查

第十四条 安全检查应坚持周查和月查相结合。周查由

馆员每周进行，月检查由教学主管副院长会同教务处处长，

每月至少1次。

第十五条 检查时应以要害及重点部位为主，同时对馆

区进行全面检查。

第十六条 对检查出的问题，应作书面记录，由相关人

员签字存档，并及时整改，确保安全。

第五章 消防器材

第十七条 在图书馆内部（尤其是重点部位）必须按要

求、按比例配置足够的消防器材，以保证初期灭火的需要。

第十八条 各区域配置的消防器材，由责任区域专人管

理，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协助安全保卫部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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